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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除由本集團首次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會

計期間開始生效之有關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亦包

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3.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日常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置固定資產之折舊 4,588 4,343

銀行貸款利息 86 367

買賣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 (70) (230)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 101 (4,441)

4.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40 310

香港境外稅項 2,998 3,171

3,338 3,481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轉回 349 167

3,687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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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

零零四年：1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同樣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行稅率計算。

5.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已派末期股息每股12港仙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4港仙） 33,816 11,247

二零零五／二零零六擬派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

（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4港仙） 14,095 11,247

董事宣佈向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4.0港仙）。有關

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寄發予股東。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約28,22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9,607,000港元）及本期

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81,800,000股（二零零四年：280,694,044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約28,22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9,607,000港元）及經全

部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調整後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85,172,113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因此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對賬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1,800,000 280,694,044

被視為不計價款發行之普通股 3,372,113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5,172,113 280,69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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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償還餘額之賬齡：

30日內 9,110 6,738

31日至90日 6,452 5,257

91日至180日 4,847 5,680

181日至365日 4,225 3,028

24,634 20,703

批發業務客戶一般可獲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而零售業務客戶之銷售款項則以現金收取。

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償還餘額之賬齡

30日內 7,695 4,003

31日至90日 655 300

超過90日 1,102 1,012

9,452 5,315

9.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全資擁有附屬公司之按揭貸款及其他銀行信貸向銀

行作出擔保而承擔或有負債合共5,46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00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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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是按本集團之地區分部呈述。有關地區分部之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以配合

集團之管理資料申報系統。

香港境外之分部乃指向位於中國、台灣及加拿大客戶作出之銷售額。

由於本集團唯一可區分之業務分部為服飾銷售，因此並無呈列本集團之業務分部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香港境外 未分配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93,016 93,748 47,272 31,436 － － 140,288 125,184

來自外界客戶之其他

　收入 － － － － 366 121 366 121

總額 93,016 93,748 47,272 31,436 366 121 140,654 125,305

分部經營成果 18,110 24,216 11,689 4,216 29,799 28,432

未分配經營收益及費用 2,202 5,286

經營溢利 32,001 33,718

融資成本 (92) (463)

所得稅 (3,687) (3,648)

股東應佔溢利 28,222 29,607

本期間折舊 4,051 4,118 537 225 4,588 4,343


